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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9-05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8月15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股票质押的函》，包钢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包钢集团于2019年8月14日将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38,000万股在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办理了期限一年的质押融资业务，本次业务已由银河证券于2019

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申报手续。 本次质押138,000万股的初始交易日为2019年8

月14日，交易到期日为2020年8月13日。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9年8月15日， 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00,683.44万股， 限售流通股1,390,

782.11万股，持股总数量2,491,465.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6%。本次质押后，包钢集团共质押公司

股票897,073.46万股，占持有总额的36.01%。

三、其他披露事项

1、质押的目的

包钢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补充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

2、资金偿还能力

包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如低于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可能引发质权人对

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 以上风险引发时，包钢集团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提前归还融资或

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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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8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95,308,168股， 占云南恩捷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捷股份”或“上市公司” ）目前总股本805,575,450股的11.8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19日。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限售股份。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东户数16户，股东名称分别为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投资” ）、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先进制造基金” ）、黄蜀华、张韬、高翔、何宝华、黄雨辰、胡甲东、王驰宙、

蒋新民、张方、张梵、郑梅、刘卫、杜军和曹犇。

一、 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一）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概述

2018年4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公司向Paul�

Xiaoming� Lee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71号文），核准公司以

发行股份作为对价方式购买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Sherry� Lee、王毓华、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

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恒捷” ）、先进制造基金、华辰投资、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

方、张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郑梅、刘卫、杜军、曹犇合计持有的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90.08%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共计201,023,712股。

公司向Paul� Xiaoming� Lee等21户交易对方发行的201,023,712股股份， 于2018年8月7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 ）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18年

8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272,900,000变更为473,923,712股。

（二）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时因7名激励对象考核等级为“良” ，公司对部分限制性

股票55,800股进行回购注销，并于2018年9月27日在中登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

已完成，公司总股本由473,923,712股变更为473,867,912股。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经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分配方案的具

体内容为：以总股本473,867,9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79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 179,595,938.648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公司于2019年7

月9日完成2018年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由473,867,912股增加至805,575,450股。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时因17名激励对象考核等级为“良” ，公司对部分限制

性股票136,680股进行回购注销；又因1名股权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其持有的68,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上述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4,680股，须经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向中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回购注销，待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05,575,450股变更为

805,370,770股，公司将就该回购注销事项及上述2018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向工商登记机关办

理工商变更备案。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安排及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一）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对方的股份限售安排及承诺

根据公司与21名交易对方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Sherry� Lee、王毓华、珠海恒捷、先进制造

基金、华辰投资、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方、张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郑梅、刘卫、杜

军和曹犇签订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限售安排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

定承诺函，股份限售安排及承诺如下：

1、 交易对手华辰投资、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方、张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郑

梅、刘卫、杜军和曹犇承诺：

“①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本公司/本人名下之日， 本公司/本人用于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的上海恩捷股份持续拥有时间未满12个月的， 本公司/本人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股

份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除上述上市公司的股份以外，本公司/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剩

余上市公司的股份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华辰投资、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方、张

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郑梅、刘卫、杜军和曹犇名下之日，上述股东所持有的用于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的上海恩捷股份持续拥有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上述承诺。自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华辰投资、

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方、张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郑梅、刘卫、杜军和曹犇名下之

日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持续拥有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上述承诺。

“②为保证本公司/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

业绩承诺义务的履行，本公司/本人承诺保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中至少有25%的股份，

自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本公司/本人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直至《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

或对外转让。 ”

承诺履行情况：华辰投资、黄蜀华、胡甲东、王驰宙、蒋新民、张方、张梵、黄雨辰、何宝华、张韬、高翔、

郑梅、刘卫、杜军和曹犇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合计限售股102,367,741股）中至少有

25%的股份（剩余继续锁定限售数量25,591,941股），自截至上市公司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即2018

年8月15日起36个月内（2018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4日）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直至《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

转让。 上述股东按照承诺，对剩余限售股份继续锁定，继续严格履行承诺。

2、先进制造基金承诺：

“①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本企业名下之日，本企业用于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的上海恩捷

股份持续拥有时间未满12个月的，本企业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36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或对外转让；除上述上市公司的股份以外，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剩余上市公司的股份12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

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先进制造基金名下之日，先进制造基金所持有的用于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的上海恩捷股份持续拥有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上述承诺。 自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先进制造

基金名下之日至本公告日，先进制造基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持续拥有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上述承

诺。

“②为保证本企业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业绩

承诺义务的履行，本企业承诺保证本企业以持有的并应自行承担盈利预测补偿义务对应的上海恩捷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中至少有25%的股份，自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本企业

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直至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

先进制造基金共参与上海恩捷两次增资， 具体情况为：1）2016年6月21日， 先进制造基金货币出资

15,789.47万元，认购1,592.96万股股份（占增资后总股本的4.0928%）。 2016年7月5日，先进制造基金与

上海恩捷、Paul� Xiaoming� Lee和李晓华签署了《关于上海恩捷之增资协议》，约定如上海恩捷未来通

过借壳上市或重组方式实现上市，涉及到上海恩捷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均由重组前上

海恩捷不包含先进制造基金在内的其他股东承担。 上海恩捷的实际控制人Paul� Xiaoming� Lee家族自

愿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承担该等股份对应的补偿义务。2）2016年10月27日，先进制造基金出资4,074.97

万元，认购411.12万股股份（占增资后总股本的1.0563%），该部分股份对应的业绩承诺义务由其自行承

担。

因此，先进制造基金在2018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合计持有上海恩捷2,004.07万股股份，占上海恩捷总

股本的5.15%。 2018年8月15日公司对先进制造基金发行11,490,693股股份并登记至其名下，公司2018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截至目前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9,534,178股。

按照公司与先进制造基金签订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和先进制造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先进制造基金因持有上海恩捷1,592.96万股（占上

海恩捷总股本的4.0928%） 股份而获得的15,526,943股上市公司股份由Paul� Xiaoming� Lee家族以连

带责任方式共同承担，即先进制造基金对该部分限售股15,526,943股的锁定期为12个月（2018年8月15

日至2019年8月14日）； 另外， 先进制造基金因持有上海恩捷411.12万股股份 （占上海恩捷总股本的

1.0563%）而获得的4,007,235股上市公司股份中至少有25%的股份（1,001,810股），自上市公司的相

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即2018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4日）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直至《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

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即先进制造基金对该部分限售股4,007,235股中，3,005,425股（占该部分限售股

的75%）锁定期为12个月，1,001,810�股（占该部分限售股的25%）锁定期为36个月。

综上，本次先进制造基金可解锁的股份为18,532,368股，剩余继续锁定的股份数量为1,001,810股，

锁定期自2018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4日。

3、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王毓华、Sherry� Lee承诺：“本人拟通过本次重组获得上市公司的

新增股份在该等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直至《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同

时本人在本次重组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

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以前，不转让本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4、珠海恒捷承诺：“截至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登记至本企业名下之日，本企业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

得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直至《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有）全部履行完毕后方可上市交易或对外转让。 ”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一致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偿期间截止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日后的第三个会计年度的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当年作为第一个会计年度起算，即补

偿期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当年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即21名交易对方承诺：若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于2017年内完成， 补偿期限为2017年、2018年及2019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3.78亿元、5.55亿元和7.63亿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8年内完成，补偿期限为2018年、2019

年及2020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55亿元、7.63亿元和8.52亿元。 恩捷股份应

当在补偿期限内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时对上海恩捷当年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进行审核，

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该专项审核意见应基于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出具的上海恩捷备考合并报告）。净利润差额将按照净利润预测数减去实际净利润数计算，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为准。上述净利润均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评估报告》中的净利

润口径一致，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且应剔除因上海恩捷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及配套

募集资金项目对净利润的影响）。 若上海恩捷在补偿期限内截至任一年度末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

至当年度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21名交易对方将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补偿该等差额；若实际

净利润数高于或等于净利润承诺数，则21名交易对方无需进行补偿。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8年内完成，新增股份于2018年8月15日上市，补偿期限为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55亿元、7.63亿元和8.52亿元。 2018年度上海

恩捷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38亿元，扣除非经常损益且剔除因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及配套募集资金项目对净利润的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85亿元，完成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的105.38%。

6、其他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21名交易

对方

提交信息真

实、 准确、完

整的承诺

交易对方及时向恩捷股份提供恩捷股份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恩捷股份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交易对方将暂停转让在恩捷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合法合规的

承诺

①高翔曾任上海绿新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顺灏股份）财务总监，由于顺灏股份未依法披露和关联自然人

关联交易，违反了《证券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2016年7月27日，上

海证监局依法对顺灏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包括高翔作出警告并处罚款（高翔被处以3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2017年1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对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

处分的决定》，对顺灏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包括高翔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对方最近五年未

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②交易对方

符合作为恩捷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作为恩

捷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③交易对方在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声明、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管理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正在进行中的潜在的针对本人

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或侦查的行政或司法程序。

资产权属完

整性的承诺

①交易对方依法持有的上海恩捷股权。交易对方已依法履行对上海恩捷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

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上海恩捷合法续存的情

况。②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恩捷股权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

交易对方所持上海恩捷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

不存在内幕

交易的承诺

本人/本企业及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恩捷股份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

形。 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华辰

投资

关于公司不

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

募基金管理

人的承诺

本公司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

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因此本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按《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截止本公告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严格遵守上述其他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上述股东

进行担保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19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5,308,168股，占公司总股本805,575,450股的11.8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16户，其中，自然人14户，境内法人1户，合伙企业1户。 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特定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行为的相关规定。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东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剩余继续锁

定限售股份

数量

剩余继续锁定限售股份数

量占限售股东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

1 华辰投资 37,922,153 28,441,614 3.53% 9,480,539 25.00%

2 先进制造基金 19,534,178 18,532,368 2.30% 1,001,810 5.13%

3 黄蜀华 13,021,235 9,765,926 1.21% 3,255,309 25.00%

4 张韬 9,951,936 7,463,952 0.93% 2,487,984 25.00% 4,080,000

5 何宝华 7,951,150 5,963,362 0.74% 1,987,788 25.00% 4,335,000

6 高翔 7,298,717 5,474,037 0.68% 1,824,680 25.00% 3,495,200

7 黄雨辰 6,125,290 4,593,967 0.57% 1,531,323 25.00%

8 胡甲东 4,768,716 3,576,537 0.44% 1,192,179 25.00%

9 王驰宙 4,573,225 3,429,918 0.43% 1,143,307 25.00%

10 蒋新民 3,795,932 2,846,949 0.35% 948,983 25.00%

11 张梵 2,111,490 1,583,617 0.20% 527,873 25.00%

12 张方 2,111,490 1,583,617 0.20% 527,873 25.00%

13 郑梅 1,323,063 992,297 0.12% 330,766 25.00%

14 刘卫 731,041 548,280 0.07% 182,761 25.00%

15 杜军 389,888 292,416 0.04% 97,472 25.00%

16 曹犇 292,415 219,311 0.03% 73,104 25.00%

合计 121,901,919 95,308,168 11.83% 26,593,751 21.82% 11,910,200

注：①截至本公告日，张韬本次解除限售股份7,463,952股，其中4,080,000股股份已质押；何宝华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5,963,362股，其中4,335,000股股份已质押；高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5,474,037股，其

中3,495,200股股份已质押。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其他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及被司法冻结

的情况。

②先进制造基金所持有的不需自行承担盈利预测补偿义务的限售股为15,526,943股， 锁定期为12

个月；需自行承担盈利预测补偿义务的限售股为4,007,235股，其中75%（即3,005,425股）锁定期为12

个月，剩余25%（即1,001,810股）锁定期为36个月。 综上，先进制造基金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8,532,368股。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87,098,080 72.88% -95,308,168 491,789,912 61.05%

高管锁定股 304,300 0.04% 304,300 0.04%

首发后限售股 341,740,310 42.42% -95,308,168 246,432,142 30.5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631,880 0.45% 3,631,880 0.45%

首发前限售股 241,421,590 29.97% 241,421,590 29.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8,477,370 27.12% 95,308,168 313,785,538 38.95%

三、总股本 805,575,450 100.00% 0 805,575,450 100.00%

注：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时因17名激励对象考核等级为“良” ，公司对部分限

制性股票136,680股进行回购注销；因1名股权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对其持有的68,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上述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4,680股，须经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向中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回购注销， 待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805,575,450股变更为

805,370,770股。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重大资

产重组中所做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9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星

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461,231,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549%。 其中：

（1）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 代表股份数量457,

875,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8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3,355,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165%。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4,811,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7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1,23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4,81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含）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红塔塑胶厂区“退二进三”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1,23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4,81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7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1,23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4,81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含）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离职员工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1,231,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4,811,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含）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金诗晟、王隽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陈汉昭先生通知，获悉陈汉昭

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逐

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陈汉昭 否 300,000股 2019年8月14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止，陈汉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4,912,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6%。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质押16,1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编号：

2019-011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况雨林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况雨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况雨林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况雨林先生的

辞任不会影响董事会及公司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选举新任董事。

况雨林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况雨林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对公司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编号：

2019-01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邵松长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邵松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邵松长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尽快选举新任监事。

邵松长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邵松长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对公司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186

证券简称：华正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53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1914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做出书面回复并将有关材料报

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601368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债券代码：

136689

债券简称：

16

绿水

01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6

绿水

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06

●回售简称：绿水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7日

●回售撤销期间：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9月6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9月12日

●债券利率是否上调：是

特别提示：

1、根据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6年9月8日公告的《广

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代

码：136689，债券简称：16绿水01，（以下简称：“16绿水01”或“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

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3.09%，在本期债券第3年末，公司选择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为4.30%。

2、根据《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绿水01”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或放弃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9月12日）即为回售支付

日。

3、“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7日）

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绿水01”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并放弃回售选择权。

4、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5、根据2019年6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已申报回售登

记的债券持有人， 可于回售登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 （即2019年8月21日

-2019年9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特殊情形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6、本次回售等同于“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9月12日），

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绿水01”债券，请“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7、本公告仅对“16绿水01”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

议，“16绿水01”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 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8、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6绿水01”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

息之日，即“16绿水01”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9月12日）。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6绿水01（代码136689）

3、发行人：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10亿元，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51号”文件批准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09%，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

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

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

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

人。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9、 回售申报：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

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根据2019年6月21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

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特殊情形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10、计息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的本金。

11、计息期限：2016年9月12日至2021年9月11日。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

部分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1日。

12、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9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自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9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兑付日：2021年9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9月1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8、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票面利率上调情况

根据《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

利率。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的前3年（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1日）票面利率为3.09%，在本期债券第3

年末，公司选择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为4.30%。 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本次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06

2、回售简称：绿水回售

3、回售申报期：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7日。

4、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

元的整数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

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回售申报期内）。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

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

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根据2019年6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已申报回售登

记的债券持有人， 可于回售登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 （即2019年8月21日

-2019年9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特殊情形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8、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9月12日。 发行人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

办理兑付。

9、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转售完成后将注销剩余未转售债券。

10、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6绿水01” ，投

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9月12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8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3.09%。 每手债券

（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0.9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

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债券持有人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

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价格

根据《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六、本次回售的申报期

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7日

七、回售申报程序

1、 申报回售的“16绿水01” 债券持有人应在2019年8月21日、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3日、

2019年8月26日、2019年8月27日正常交易时间（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06，申报方向为卖出，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

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

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16绿水01”债券

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6绿水01”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9年9月12日），委托登

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八、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2019年8月15日

发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2019年8月16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8月19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8月20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9年8月21日-27日 本次回售登记申请期

2019年8月29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发布本次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2019年9月12日 付息日/回售资金发放日，对有效申报回售的本期债券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九、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6绿水01”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9月12日），

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绿水01”债券。 请“16绿水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做出是否申报回售的决策，

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6绿水01”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

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

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

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16绿水0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8]10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

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

十一、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江南区体育路4号

联系人：许雪菁

联系电话：0771-4851348

传真：0771-4852458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联系人：蒋杰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联系人：聂燕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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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高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高远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等相关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高远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高远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对高远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及董事会秘书选聘工作。 在公司董事会秘

书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副总裁张雷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

会秘书。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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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谨此公告本集团2019年7月

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未经审计）如下：

项目

权益

比例

通行费收入（人民币元）

本月 上年同期 增/减

成渝高速 100% 79,656,743 70,170,289 13.52%

成雅高速 100% 78,872,101 75,578,829 4.36%

成仁高速 100% 87,944,425 71,257,684 23.42%

成乐高速 100% 32,446,292 46,249,513 -29.85%

城北出口高速(含青龙场立交

桥)

60% 7,881,645 9,402,966 -16.18%

遂广高速 100% 16,018,054 13,817,006 16.39%

遂西高速 100% 12,139,591 6,248,684 94.27%

合计 — 315,021,851 292,724,970 7.62%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上述通行费收入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通行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

的通行费收入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 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 本公告之通行费收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